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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试行。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适当调整设市标准，对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

城市，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认真总

结设市工作的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好规划，合理

布局，严格标准，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中小城市。已经设

市和拟设市的地方，都要十分重视农村工作，十分重视农业

生产，以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新的设市标准由民政部负责

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七日 关于调

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国务院： 现行设市标准，是一九八六年经

国务院批准试行的。从试行的情况看，现行设市标准贯彻了

改革精神，方向是正确的。执行这一标准，使设市工作走出

了新的路子，基本适应了近年来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要

求。六年多来，我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城市发展的基本方

针，按照现行设市标准，积极而稳妥地新设了一批市建制，

加快了这些地方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

化进程，推动了我国城市总体布局逐步趋于合理。但是，在

实施过程中，现行设市标准也反映出一些不足，主要是：有

的指标统计难度较大，且难以核实；一些设市时需要考察的

重要条件在现行标准中尚未体现；有些指标还不尽科学合理

；分类指导的原则在标准中反映不充分；没有规定设置地级



市的标准等。为了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

完善设市标准，我部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即着手设市标准的

调整和修改工作，在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修改稿的基础上，

又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有关

科研单位的意见。“八五”计划公布后，又按“八五”计划

中关于“城市发展要坚持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有计划地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并使之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精神，作了相应的修改。

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建议对一九八六年国务院批准试行的

设市标准作以下调整：一、设立县级市的标准（一）每平方

公里人口密度四百人以上的县，达到下列指标，可设市撤县

： １、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含县属

企事业单位聘用的农民合同工、长年临时工，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登记的有固定经营场所的镇、街、村和农民集资

或独资兴办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城镇中等以上学校招

收的农村学生，以及驻镇部队等单位的人员，下同）不低于

十二万，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

八万。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３０％，并不

少于十五万。 ２、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不低于８０％，并不低于十五亿元（经济指标均以一九九０

年不变价格为准，按年度计算，下同）；国内生产总值不低

于十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２０

％以上；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低于人均一百元，总收

入不少于六千万元，并承担一定的上解支出任务。 ３、城区

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其中自来水普及率不低于６５％，

道路铺装率不低于６０％，有较好的排水系统。（二）每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一百人至四百人的县，达到下列指标，可设

市撤县： １、县人民政府驻地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

十万，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七

万。县总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２５％，并不少

于十二万。 ２、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不

低于７０％，并不低于十二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八亿

元，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２０％以上

；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低于人均八十元，总收入不少

于五千万元，并承担一定的上解支出任务。 ３、城区公共基

础设施较为完善。其中自来水普及率不低于６０％，道路铺

装率不低于５５％，有较好的排水系统。（三）每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一百人以下的县，达到下列指标，可设市撤县： １

、县人民政府驻地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八万，其中

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六万。县总人

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低于２０％，并不少于十万。 ２

、全县乡镇以上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不低于６０％，

并不低于八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六亿元，第三产业产

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２０％以上；地方本级预算

内财政收入不低于人均六十元，总收入不少于四千万元，并

承担一定的上解支出任务。 ３、城区公共基础设施较好完善

。其中自来水普及率不低于５５％，道路铺装率不低于５０

％，有较好的排水系统。（四）具备下列条件者，设市时条

件可以适当放宽： １、自治州人民政府或地区（盟）行政公

署驻地。 ２、乡、镇以上工业产值超过四十亿元，国内生产

总值不低于二十五亿元，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超过一亿

元，上解支出超过５０％，经济发达，布局合理的县。 ３、



沿海、沿江、沿边境重要的港口和贸易口岸，以及国家重点

骨干工程所在地。 ４、具有政治、军事、外交等特殊需要的

地方。 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地方设市时，州（盟、县）驻地

镇非农业人口不低于六万，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

产业的人口不低于四万。（五）少数经济发达，已成为该地

区经济中心的镇，如确有必要，可撤镇设市。设市时，非农

业人口不低于十万，其中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产业的人

口不低于八万。地方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低于人均五百元

，上解支出不低于财政收入６０％，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

值高于９０％。（六）国家和部委以及省、自治区确定予以

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原则上不设市。（七）设置

市的建制，要符合城市体系和布局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地质

、地理环境条件。（八）县级市不设区和区公所，设市撤县

后，原由县管辖的乡、镇，由市管辖。二、设立地级市的标

准 市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二十五万人以上，其中市政府驻

地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二十万人以上；工

农业总产值三十亿元以上，其中工业产值占８０％以上；国

内生产总值在二十五亿元以上；第三产业发达，产值超过第

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３５％以上；地方本级

预算内财政收入二亿元以上，已成为若干市县范围内中心城

市的县级市，方可升格为地级市。 设立县级市及地级市标准

中的财政收入指标，将根据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情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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